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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1】第 2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1 月 1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获得美国某电动汽车制造

商定点函的公告》，称公司子公司空调国际已收到美国某电动汽车制

造商的定点函，预计 2021 年内开始为该客户在美国新工厂的车型提

供热泵空调系统产品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内容进行

说明： 

1、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事项是否达到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修订）》的相关披露标准。如未达到披露标准，请说明你公司对于

与生产经营相关事项的披露标准，并结合历史披露相关公告情况，说

明相关披露标准是否得到一贯执行，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、蹭热

点的情形。 

2、请披露空调国际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，占合并报表

的比例；空调国际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收入、占合并报表的比例；结合

合同等证明性文件的主要内容，明确说明该业务合作事项对 2021 年

经营业绩的影响。 

3、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监高、持股 5%以上

股东最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 6 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

划以及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，请你公司自查上述人员是否存在内幕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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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、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